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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慈善事业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保障民生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内在

要求。新时期，慈善事业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让慈善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和

人们自觉的生活方式，是探索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题中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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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80 年代，韦斯布罗德的政府失灵理论、汉斯曼的市场失灵理论、萨拉蒙的志愿
失灵理论共同构成了当代慈善的经典理论。该理论认为，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慈善组织，它
们的存在皆因其他部门在应对人类需要的时候具有某种内在缺陷，导致某一部门无法完全满
足人类需求。中国的慈善事业在经历了曲折的认识发展过程之后，新世纪以来，受到前所未有
的重视。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对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谋篇布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把慈
善事业作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确立了慈善事业在社会保
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强调慈善事业对扶贫济困的积极作用。2014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我国第一部社会
救助行政性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对社会力量参与慈善救助予以规范; 同年 11 月，国务
院出台《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
的第一个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①《意见》要求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

大力发展慈善事业，解决困难群体的急难问题。
慈善事业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保障民生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

革的内在要求。它有效调节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妥善解决近 8000 万城乡低保五保对象、
8500 万残疾人、1. 2 亿贫困人口、1. 6 亿农村“三留守”群体以及大量遭遇临时突发变故困难群
众的基本生活问题。而这仅靠政府的强力干预是不够的，需要健全慈善制度，培育公民慈善责
任，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构建大众慈善与社会救助紧密衔接的大救助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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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历史回顾

( 一)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慈善观的认识与当代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慈善观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片面认知到与时俱进的发展历

程，这一认识过程主要是由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极少言述慈善
问题，仅有少数涉及慈善的论述，也绝大多数是持否定和批判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
宣言》中明确将“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划归资产
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认为资产阶级慈善的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
的生存”。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毛泽东坚持了对资产阶级伪慈善观的否定与批判，把
慈善视作旧时代统治者缓和阶级矛盾的工具，这一时期中国的慈善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慈善思想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并赋予新的时代
内涵。

1.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领导人的慈善观
新中国成立后的 45 年间，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慈善事业是

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1949 年毛泽东发表了《“友谊”，还是侵略?》，对美国在中国假“慈善”
真侵略的本质予以鞭挞，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慈善的态度和立场。解放初，通过
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等一系列革命行动，国家逐步控制和管理了主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民
办慈善机构被取缔，原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被改组，民间的慈善济困活动改由政府
承担，实行“企业办社会”的制度安排。直至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慈善活动始终被列为禁
区，慈善事业被异化为政府福利的一部分。转引人民日报 1994 年题为《为慈善正名》的评论，
“多年来，‘慈善’被视为洪水猛兽，被当作资产阶级腐蚀与瓦解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毒药和砒
霜。”③这一时期，中国的慈善事业呈“断裂”状态。

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领导人的慈善观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高度重视福利慈善事业，并逐步扭转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慈善事业的否定态度。邓小平发
表于 1978 年 10 月的《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一文提出: “我们的国家
还是很落后，但是，这决不能成为企业领导不关心工人福利的借口。”④对于如何走中国道路，

如何让人民共享美好生活，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理论。尽管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
中，没有直接提到慈善事业，但是很明确地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并希望先富裕起来
的人将善款多投入于教育事业。邓小平多次强调，青少年应该培养助人为乐的革命风尚，这些
思想成为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重要理念。新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的慈善观有
了与时俱进的认识飞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 2011 － 2015) 》，提出“十二五”时期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引，慈善文化全面普及，慈善逐步成为社会风尚和人们的生活方
式。⑤新时期，慈善事业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 二) 新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演进
1. 从“谈慈善色变”到“为慈善正名”: 慈善事业回归正途
从 1957 年开始，我国慈善事业被当作封建、虚伪的产物，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资产阶

级糖衣炮弹”加以批判，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慈善机构被扫地出门，慈善成为禁区，人人
谈慈善色变。民间慈善陷于停滞，取而代之“政府包办 － 单位负责”的国家福利制度。1949 －
1954 年间，全国城镇新建或改建了 666 个残老、儿童福利机构，城市推行“三无人员”救助制
度，农村则建立“五保”供养制度，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福利保障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工作进行了

1771

《东南学术》2016 年第 1 期



“拨乱反正”。1994 年，《人民日报》以辽宁省慈善总会成立为背景发表了题为《为慈善正名》
的文章，提出“社会主义需要自己的慈善事业，需要自己的慈善家”。⑥“慈善”一词以积极正面
的涵义重回公众视野。

2. 从“限制排斥”到“有益补充”: 慈善事业起步回暖
中国的慈善事业在经历了从 1949 － 1993 年长达 45 年的“空档”期后，开始迎来它历史性

的发展机遇。1994 年 3 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指出: 要充分发挥中国扶贫
基金会和其他各类民间扶贫组织的作用，明示政府愿意与民间力量合作共同支持和开展扶贫
工作，这给新时期慈善事业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同年 4 月，成立了建国以来首个全国性的慈善
组织———中华慈善总会。1994 年之后，各地慈善组织先后成立，政府随之颁布了一系列政策
法规来规范其运行和捐赠行为。截至 2000 年，全国已成立 306 个慈善组织，其中省( 市、自治
区) 级慈善会( 基金会) 25 个，地( 市) 级慈善会 109 个，县( 市) 级慈善会 106 个，乡( 镇、街道)

级慈善会 66 个。⑦

进入新世纪，慈善事业迈入跨越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支持社会慈善、社
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⑧党的十八大指出要“进一步完
善社会救助体系，支持发展慈善事业”。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支持
群团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⑨一系列政策文件的
相继出台表明，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态度已经由原先的限制、逐步接纳转变为高度重视，我国的
慈善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

3. 从“政府慈善”向“公民慈善”转变: 慈善事业的跨越发展
2008 年被称为中国慈善元年。这一年，民政部发布了首个慈善捐赠官方报告《2007 年度

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披露了 2007 年我国慈善事业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慈
善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民间的慈善力量仍然薄弱。也正是这一年，南方突发雪灾和汶川大地
震，严重的灾情引爆全民捐助热潮，超过 1200 亿元的慈善捐款被迅速集结，超过 500 万人的志
愿大军被紧急动员、奔赴灾区，中国民间慈善的强大行动力令世界动容。2008 年成为中国慈
善史上的新纪元，突发大灾难唤醒了全民的慈善责任意识，社会力量勃兴和积极参与，推动慈
善回归民间化、社区化、专业化、国际化和透明化，中国迈向公民慈善新时代。

二、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

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重，社会问题凸显，社会
弱势群体的帮扶需求不断增加。慈善事业作为社会转型的内在关怀纽带在调节收入分配、弥
合贫富差距、完善民生保障、提供社会基本公共服务补充供给、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突出扶贫济困，有助于维护
社会稳定，弥合社会裂痕。这一特点源自慈善的再分配功能。慈善事业通过捐赠的方式使财
富和资源在社会各阶层间实现再分配和流动，通过财富的合理转移，化解社会危机，缩小收入
差距，对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进行再调节。其二，传播公益理念和志愿精神，促进社会弘扬正
气。慈善活动通过扶贫济困、互助奉献，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情怀，有
利于形成人人助我、我助人人的良好社会风尚，对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有积极作用。其三，弥
补市场与政府失灵，补缺公共服务漏洞。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优胜劣汰，市场竞争的结果使财富
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容易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慈善事业作为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种力
量，在调节城乡贫富差距方面，在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救助方面，在政府福利政策无法到达的盲
区，通过扶贫济困，扩展社会救助的覆盖范围，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减轻各级政府和社会
的负担，增加社会和谐稳定因素，维系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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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与行动力
1. 慈善事业发展近况
2008 年以来，中国慈善事业在政府和民间的协力推动下，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丰硕的成

果。据《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15) 》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底，全国社会组织达到 60 万个，

比 2013 年增长了 9. 7%。其中社会团体 30. 7 万个，比 2013 年增长 6. 2% ; 民办非企业单位总
数达到 28. 9 万个，比 2013 年增长 13. 3% ; 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 3 万个。基金会数量
持续攀升，在净资产、捐赠收入与支出方面不断增长。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各类基金会总数达 4211 家，较 2013 年增加 584 家，年增长 16. 10%。其中公募基
金会 1487 家，占 35. 31 % ; 非公募基金会 2724 家，占 64. 69 %。与 2013 年相比，非公募基金
会在全国的占比增加了 4 个百分点，基金会净资产规模超过 1000 亿元。捐赠收入和公益支出
平稳增长，社会捐赠总量达到 1046 亿元，比 2013 年度的 954 亿元增长了 9. 64%。其中基金会
捐赠收入达 420 亿元，公益支出超过 300 亿元。慈善会系统的捐赠款物为 426 亿元，民政系统
接受的社会捐赠款物 82. 26 亿元，红十字会系统 26. 43 亿元，其他机构 91. 7 亿元。加上全国
志愿服务小时折算价值 535. 9 亿元和彩票公益金社会公益使用量 399 亿元，全核算社会捐赠
总价值达到 1981 亿元，较 2013 年增长了 33. 5%。⑩近年来网络捐赠异军突起，根据腾讯公益、
新浪微公益、支付宝 E 公益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三大网络捐赠平台共接收网络捐赠 2. 95
亿元。瑏瑡

志愿服务方面，中国的志愿服务通过政府推动、民间参与，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2014 年度中国( 大陆地区) 志愿服务组织大约 200. 9 万家，登记的志愿者总人数约
6710 万人，未登记但参与志愿服务的民间志愿者约 4200 万人，实际参与志愿服务的人数达
1. 091 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8%，提供的志愿服务约 14. 82 亿小时，捐赠的价值合计约
535. 9 亿元。瑏瑢

表 1 2014 年中国社会捐赠系统与数量

序号 接收系统 金额( 亿元)

1 基金会系统 420
2 慈善会系统 426
3 其他机构 91. 7
4 民政系统 82. 26
5 红十字会系统 26. 43

合计 1046. 39

资料来源: 宋宗合:《2013 － 2014 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杨团编著:《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15)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0 页。

图 1 2014 年中国社会捐赠分布
资料来源: 宋宗合:《2013 － 2014 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杨团编著:《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15)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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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慈善组织的成长与贡献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首先是各级各类公益慈善组织，在扶贫济困、为困难群众

救急解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81 年，中国大陆首个公募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儿童基金会

成立; 1989 年，与中国青基会一样都是公募基金会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 1994 年，中华慈善

总会创办，标志着中国大陆慈善事业迈入新阶段。这些兼具福利慈善性质公益社团组织的相

继成立，为配合政府开展扶贫济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次是各类慈善机构。自中华慈善总

会创立以来，各地慈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慈善机构自诞生伊始，作为我国慈善事业

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了政府救助功能的辅助角色，经过 20 年的发展，已经在全国、省、市、县各

级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组织网络。截至 2014 年底，基金会和县以上慈善会总量达 6400 多家，它

们通过慈善项目扶弱济贫，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瑏瑣自 1994 年成立以来，中华慈善总会筹

募的社会各界捐赠款物累计达 428 亿多元，目前拥有涵盖救灾、扶贫、安老、助孤、支教、助学、
扶残、助医等 8 大领域的 60 多个慈善项目和专项基金，与团体会员共同搭建了遍及全国的慈

善项目援助体系，惠及千万困难群众。分年度看，中华慈善总会 2007 年筹募款额 12. 54 亿元，

之后逐年上升，2013 年达到 100. 64 亿元，2014 年攀升至 178. 78 亿元，同比增长 77. 12%。目

前，中华慈善总会已有团体会员 355 家，主要成员是各省、区、市级慈善会和部分县市级慈

善会。瑏瑤

图 2 中华慈善总会历年筹募额曲线图
资料来源:《中华慈善总会网站数据报告》，中华慈善总会官网( http: / /cszh. mca. gov. cn / ) 。

民间慈善方面，1996 年广州出现首家街道慈善机构———文昌街慈善会，1997 年浙江省创

立第一家乡镇慈善组织———绍兴市越城塔山街道慈善分会，1998 年泉州市创建佛教性质的正

觉易慈善基金会，同年广州市创建第一所慈善医院。进入新世纪，民间慈善事业更是朝着多元

化的方向发展，既有多功能型慈善组织，也有专门类别的慈善组织。除常态化的社会捐赠外，

在国家发生重大灾难时，更是展示了民间强大的慈善能量。1998 年的全国抗洪救灾和 2003
年的抗击“非典”战役，民间慈善力量都发挥了积极作用。2003 年抗击“非典”期间，内地民营

企业和个人捐赠达 27. 44 亿元，占全部善款的 67. 3%，成为社会捐赠的主体。2008 年南方遭

遇特大冰雪灾害，接收的社会捐赠款物达 22. 75 亿元，其中捐款 19. 84 亿元，捐赠物资折价
2. 91 亿元，来自民间的捐赠额占捐赠总量的 18. 5%，占国内捐赠额的 27. 3%，显示了民间慈善

的强大生命力。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更是掀起史上最大规模的全民捐赠热潮，截至
2008 年 12 月，全国接收各界捐赠款物 751. 97 亿元，其中，社会组织累计募集款物 356 亿元，募

款额创历史新高。
3. 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慈善捐赠成为亮点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捐赠热情不减，无论是胡润慈善榜，还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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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捐赠百杰榜，都反映了这一趋势。根据 2014 年胡润慈善榜的讯息，相比 2013 年，前 100 名

上榜慈善家平均捐赠额上升 264%，平均捐赠款额超过 2 亿元，阿里巴巴马云成为榜首。胡润

慈善榜的捐赠流向显示，捐赠教育领域的慈善家占 27%，其次是社会公益领域，占 20%，第三

是赈灾领域，占 19%，扶贫占 11%。瑏瑥另据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 2014 年中国捐赠百杰榜显

示，入榜人员捐赠总额超过 304. 16 亿元，马云因捐赠价值超过 169 亿元的阿里巴巴股份而位

居榜首。从捐赠流向看，有超过 257 亿元的善款捐给了各类慈善机构，其中不限定使用领域的

捐赠占总额的 84. 42% ; 从捐赠行业看，房地产行业的个人或家族有 35 个，位居各行业之首;

从捐赠者地域分布看，广东有 25 位入榜者，是大额捐赠最多的地区，浙江慈善家以超过 244 亿

元的成绩成为捐赠额度第一的群体。瑏瑦

与企业家的慈善行动相配合，企业捐赠是社会捐赠的主要源流，占社会捐赠总额的 70%，

并且在捐赠中呈持续上升趋势。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港澳台资和侨资企业、外
资( 合资) 等四类主要捐赠类别中，民营企业占了半壁江山，是捐赠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随着慈善责任意识的觉醒，企业和企业家群体慈善捐赠的方式日趋多元化，在组

织化、捐赠委托、直接捐赠三种捐赠形态的基础上，发展出捐“智力”、捐“技术”、捐“知识产权

收益”、捐“有价证券”、捐“股权”、捐“平台”、创办慈善信托，开展公益创投、慈善众筹、微慈

善、互联网公益慈善等多元捐赠模式。

图 3 2011 － 2013 年各类捐赠来源方及其在社会捐赠总体中占比
资料来源: 宋宗合:《2013 － 2014 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杨团编著:《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15)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2 页。

图 4 四类企业捐赠在企业总体捐赠中占比
资料来源: 宋宗合:《2013 － 2014 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杨团编著:《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2015)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3 页。
( 二) 逐步完善的慈善制度环境

中国慈善事业着眼于社会自主服务、自主管理的治理目标，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

航。1989 年 10 月，国务院颁布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社会团体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截至目前，为慈善设立的法律法规有: 1993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1998 年

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同年修订了 1989 年施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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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999 年 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这是新中

国第一部关于慈善公益方面的法律; 2004 年国家发布了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同时废除了

1988 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该条例是促进社会组织走向民间化的重要政策; 2014 年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作了新的法律规定; 2015 年《民政部关于

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颁发，该《意见》旨在增强社会组织评估工作

的公信力，让社会力量参与对社会组织的监管。
为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我国还制定了相配套的税收法规。这主要有: 1991 年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2001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

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中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同年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关于《扶贫、慈善性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2008 年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这些政策法规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公民

和企业的慈善捐赠热情。
“十二五”期间，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公益慈善组

织参与社会服务的相关政策。2011 年民政部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 ( 2011 －
2015 年) 》和《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之后民政部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发文《关于鼓

励支持民营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意见》，民政部《关于民政部门利用福利彩票公益金

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民政部《中国社会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指导纲要( 2013 －
2020 年) 》。五年间慈善政策法规密集出台，对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慈善资源的拓展、慈善行

为的监管、慈善募捐的规范、慈善人才的培育和慈善文化的建设以及志愿服务等作出了具体的

部署和规划。期间，中央还相继出台了关于教育、体育、旅游、科技服务、金融保险等多项政策，

都把动员社会力量、发挥慈善公益组织作用放在突出的位置。各级地方政府在国家政策的导

引下，采取各种创新机制推进慈善事业跨越发展。北京市、湖南省、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上
海市、福建省、海南省、浙江省杭州市等多省( 市) 纷纷制定并出台了鼓励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

地方性法规。慈善事业通过政策引导，在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领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慈善法》在搁置 9 年之后，于 2014 年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全国

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为《慈善法》出台制定了时间表，计划在 2015 年底之前制定出台一套成

熟的方案向社会公开。早在 2005 年，民政部就提出关于慈善立法的建议，2006 年进入立法程

序，随后被搁置长达 7 年。期间的 2009 年，“慈善事业法”曾被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

计划的预备项目之一，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在民政部将慈善法草案递交国务院法制

办后，再无结果。直至 2013 年 11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把《慈善法》列入立法规

划，并确定由全国人大内司委牵头起草。2014 年 2 月 24 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领导小

组会议，给出了慈善立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瑏瑧预计 2015 年底提交审议，进入正式立法程序。
这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法制化建设的一大进展。

( 三) 发展中的问题与障碍

1. 慈善事业中政府职能的缺位与越位

由于体制惯性，我国大多数公募慈善组织都带有浓厚的官方背景，慈善并没有形成真正的

民间力量。在此约束条件下，政府职能缺位与越位问题突出。缺位主要体现为作为事业的倡

导者和设计者，政府在法律保障、制度监管、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方面尚不能形成一套高效的运

行管理机制。越位则表现为政府直接主导慈善工作，承担具体的慈善事务。慈善机构的管理

者和工作人员由政府部门指派，慈善项目动用行政手段推动，善款的筹集和流向被纳入官方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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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济贫系统等现象仍然比较普遍。譬如“慈善一口捐活动”，多地政府动用行政手段硬性规定

工作人员完成捐赠任务，引发民众对慈善捐赠活动的反感。2010 年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国

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下发的《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款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规定，接受

慈善捐赠的机构需将善款全额拨付到青海省政府，捐赠的资金由政府统筹安排使用。该实施

办法一经公布，旋即引发社会疑异。虽然善款由政府统筹安排便于资金的统一管理和监督，但

也意味着大量民间捐赠被纳入政府财政，既不符合预算法规，也让公众误认为慈善救助是政府

的责任。政府行政性的干预行为，强化了慈善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束缚了民间慈善组织独

立、自主、自强意识和理性成长。
2. 民间慈善组织面临合法性生存危机

以 2008 年汶川地震为契机，中国社会巨大的公益需求激发了民间自发参与公益慈善的热

情，大量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未登记注册的非法人社团纷纷成立，成为今日中国公益慈善领域

最为庞大、最为活跃的群体。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公民，通过新媒

体和非传统渠道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据测算，目前全国未正式注册备案的社会自组织总量

约为 600 万家。根据民政部《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

法》，这些未注册备案的自组织和个人都不具备法人资格，只能处于地下生存状态，面临没有

准生证的“合法性生存危机”。瑏瑨2013 年国家对四类慈善组织实行直接登记制度，使民间慈善

组织的生存空间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但是，“草根”慈善组织的生存依旧面临制度性障碍与风

险，主要有身份合法性、组织建设、捐资融资、团队专业化、监督管理、管理者诈捐骗捐等等问

题。此外，《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社团成立的条件有明确规定: 资金方面，经费和资产的

来源要正当合法，成立全国性的社会团体至少要有 10 万元以上活动资金，地方性社会团体要

有 3 万元以上活动资金; 瑏瑩在人数方面，社团会员总数不得少于 50 人。这种对活动资金和人

员规模的硬性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微慈善机构的生存。即使按照章程办事，在现有管

理体制下，大部分慈善组织因为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也难成长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社团组

织。如何规范“草根”组织的发展，亟待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探索。
3. 慈善组织社会公信力不足

一切社会组织的发展都需要公信力的支撑。慈善组织从事公益事业，公信力是募集善款

的一张道德名片，是组织永续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中国慈善事业不断做大做强，慈善公信力

整体水平却不容乐观，一些丑闻屡屡曝光。众所周知的郭美美事件，让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

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2014 年，又有多个慈善组织受到公众质疑。这些慈善组织不乏知名机

构，如嫣然天使专项基金和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财务问题、深圳壹基金雅安地震 3 亿元捐款被
“贪污”问题、中华医学会营利性经营问题、中国红十字会“阴阳合同”“以捐代租”问题、浙江

金华施乐会向求助者收取置顶费问题、万科公益基金会侵犯禾邻社《全民植物地图》知识产权

案件、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与灯塔计划摩擦事件等等。这些问题和事件暴露出当前中国慈善

事业制度建设滞后，慈善组织与公众、政府之间缺乏法律层面上的监管约束与信任机制。
4. 慈善组织专业人才匮乏

发达国家和地区慈善事业发展的经验表明，慈善事业涉及社会多个领域的众多行业部门，

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专业性，从捐赠体系、组织体系到服务体系，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专家型专

属人才。就中国慈善组织的现状而言，多数身处体制外，囿于保障风险大、薪酬待遇低、发展空

间小、社会认同差、工作辛苦等原因，加之民办非企业单位不享有财产所有权，不能分配红利，

利润仅限于组织自身发展和公益事业再投入等诸多限制，使该领域人员流动性大、人才流失严

重，专家型领袖难觅。加强队伍建设，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提高专业人才队伍素养，提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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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尊享社会声誉是当务之急。

三、中国特色慈善事的完善路径

( 一) 培育民众的慈善责任意识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复杂化，社会成员出现了不同的价值诉求。市

场经济下一部分人道德滑坡、信仰缺失，影响和阻碍了公民慈善理念的培育。党的十八大提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慈善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

组成部分，慈善精神是社会主义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慈善动员机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重要体现，慈善行动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行动的重要表现。瑐瑠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民众慈善养成教育，引导社会大众把慈善作为一种基础信仰，并内化为自觉的慈善责任; 引导

社会营造慈善场域，这个场域心怀苍生、人人向善; 引导慈善组织的管理者践行“人品端方，公

正廉能”的道德塑造; 引导社会主体自愿参与慈善事业，并常态化地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
进城镇社区、进广大乡村。

( 二)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慈善文化传统

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深厚的文化根基。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极其

丰富的慈善思想，理应作为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源。近代著名慈善家熊希龄

说:“吾国立国最古，文化最先，五千年来养成良善风俗者，莫不有儒、释、道之学说所熏陶。”
瑐瑡儒家讲“大同”“仁爱”，民本、大同思想处处体现了扶贫济弱，报效社会的慈善理念; 道家讲

“积德行善”，劝诫富人要赈人之急、救人之穷、施衣布药、创立义学，累积公德，以求后报，对于

培育人们慈善之心和行善积德有良好的教化作用; 佛家讲“慈悲为怀”，去恶从善，慈爱众生如

己身，视众生如己一体，意欲唤醒民众的悲悯意识; 墨家讲“兼爱交利”，以“兼爱”为基础，以

“大同”为理想，以“行义”为方式，爱所有人。虽然说法不同，但道理相近，都包含着丰富的慈

善理念，体现着济贫、扶危、宽容等人世间美好的情感和道德规范。发掘传统文化的慈善思想，

汲取精华，继承和发展慈善仁爱、乾隆父母、民胞物与等民族优秀慈善观，以文化自觉促成慈善

自觉，重塑新时代的慈善精神。
( 三) 准确定位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

政府主导的中国慈善事业需要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不可否认，由于我国慈善事业特殊

的发展轨迹，与其他国家相比，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未来，政府还将扮演

重要角色，但这种角色既不是主导者，也不是实践者，而是制度的设计推动者。作为制度设计

者，政府应该约束公权力审慎进入慈善领域，回归推动、促进、引导、监督和服务的角色，在登记

管理、捐赠激励、人才培育等制度建设方面为慈善组织让渡更多的成长空间。在强调社会治理

的大背景下，更多通过购买服务、外包服务、委托代理等方式，将社会福利和救济的事务性职能

剥离给社会组织，推动慈善回归社会和民间。
( 四) 回归社会组织在慈善事业中的多元主体地位

慈善类归非政府组织范畴，是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第三方力量。
独立、自主、自强、自律、有公信力慈善力量的存在有利于我国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政府应该

克服对慈善组织的不信任感，在身份认证上予以政策松绑，确立社会组织多元法人治理结构。
通过公共部门、第三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共同治理格局，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慈善

组织自身也需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加强内部监督，通过自身组织建设提升自治能力，保证组织

运行严格自律，争取更多服务社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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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建立合规的监管体系

囿于《慈善法》的缺位，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始终缺乏法律依据。当务之急是开启社会

监督体系，形成政府监管、社会舆论监督、行业自律相结合的多重监控机制。此外，通过税收监

管实施监督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美国妈妈联谊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现胡曼莉的财务问

题，正是由于美国国税局完善的税收监管机制。依据美国法律，像“美国妈妈联谊会”这样的

慈善机构必须定期向美国国税局上交各类票据和财务报表以证明它在中国的捐助合规，正因

此胡曼莉私吞善款案件得以败露。瑐瑢我国税务机关可借鉴美国经验，定期监控慈善机构的资金

流向，以防不法之徒利用慈善逃税洗钱。应尽快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定期公布对慈善机构的

测评结果，调整信用等级，把慈善事业做成人人信任的“透明口袋”。
( 六) 全社会共建慈善事业发展的良性生态系统

在慈善领域，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公民共同构成了相互融入合作共治的生态系

统。这个系统的治理逻辑是合作、协商、对话和深度融合。随着互联网时代“新慈善”理念的

勃兴，慈善议题、捐赠者群体、捐赠模式正悄然发生变革，捐助者提议基金、新媒体捐助圈、社会

风投伙伴、公益众筹等新型慈善业态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但无论怎么创新，追求社会价值的公

益使命，解决社会急难问题，促进政府、企业与社会三大部门的跨界对话、有效沟通、精诚合作，

始终是慈善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核心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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